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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永明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 B1 款（2019）产品说明书 

特别提示：本产品分为积累期和领取期两个阶段，在产品积累期，为履行本产品的保险责 

任，本公司为投保人建立产品账户。投保人交纳的保险费或转入的账户金额按约定计入产 

品账户后，在每个结算日结算时，本公司根据公布的结算利率结算产品账户利息，结算利 

率超过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 

为方便您了解和购买本保险，请仔细阅读本产品说明书。 

一、 产品性质 

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享受政策优惠，在计算个人应纳所得额时予以限额据实扣除，到养老年金领取时再按照

一定标准进行交纳，实现个人税收递延。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为客户提供养老年金、身故和身体全残保障，并且

提供多种类型的终身或者定期领取方式。 

二、产品账户 

本合同生效后至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本公司为投保人投保的光大永明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 B1 款（2019）

产品建立产品账户。投保人交纳的保险费或转入的产品账户价值计入产品账户后，按本合同相关规定进行运作。 

产品账户由本公司进行专业化的资产管理，坚持稳健投资的理念，以固定收益资产投资为主，根据市场变化及发展情

况选择适当时机调整权益类资产配置，力求为您提供良好的资金回报。 

一、保险责任 

（一）养老年金 

被保险人生存至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本公司根据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产品账户价值，按投保人指定的

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及投保时本公司提供的养老年金领取标准表，确定被保险人每月（或每年）养老年金领取金额，养老年

金领取方式及领取金额将在领取凭证上载明。被保险人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后，本公司注销产品账户，并按被保险人选定的

领取方式按期给付养老年金，同时按税延政策规定从当期给付的养老年金中扣除应纳税款。 

本公司提供的养老年金领取方式为保证返还账户价值终身月领（或年领）、固定期限 15（或 20）年月领（或年领）： 

1、保证返还账户价值终身月领（或年领） 

在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及其后每月（或每年）的对应日,如被保险人生存,本公司按确定的领取金额给付养老年金，并

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当期给付的养老年金对应的应纳税款，直至被保险人身故或身体全残。如被保险人身故或身体全残时,

本公司已给付的养老年金总和（扣除应纳税款前）小于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产品账户价值，本公司按养老年金开始领取

日的产品账户价值与已给付的养老年金总和（扣除应纳税款前）的差额一次性给付，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

款，本合同终止。 

2、固定期限 15（或 20）年月领（或年领） 

在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及其后每月（或每年）的对应日,如被保险人生存,本公司按确定的领取金额给付养老年金, 并

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当期给付的养老年金对应的应纳税款，直至固定领取期限届满，本合同终止。如被保险人在固定领取

期限届满前身故或身体全残，本公司按固定领取期内尚未给付的养老年金之和（扣除应纳税款前）一次性给付, 并按税延

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本合同终止。 

（二）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于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身故，且身故发生在 60 周岁保单生效对应日前，本公司给付申请身故保险金时的产

品账户价值，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同时按申请身故保险金时的产品账户价值的 5%额外给付身故保险

金，注销产品账户，本合同终止。 

被保险人于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身故，且身故发生在 60 周岁保单生效对应日后（含当日），本公司给付申请身故保险

金时的产品账户价值，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注销产品账户，本合同终止。 

 产品基本特征

 产品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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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体全残保险金 

被保险人于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身体全残，且身体全残发生在 60 周岁保单生效对应日前，本公司给付申请身体全残

保险金时的产品账户价值，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同时按申请身体全残保险金时的产品账户价值的 5%

额外给付身体全残保险金，注销产品账户，本合同终止。 

被保险人于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身体全残，且身体全残发生在 60 周岁保单生效对应日后（含当日），本公司给付申请

身体全残保险金时的产品账户价值，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注销产品账户，本合同终止。 

二、责任免除 

被保险人于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因下列情形之一身故或身体全残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或身体全残保

险金的责任： 

1.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2.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3.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之日起二年内自杀，但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发生上述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公司注销产品账户，本合同终止，本公司退还申请给付时的产品账户价值，

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除另有规定外，按被保险人遗产处理。 

发生上述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体全残的，本公司注销产品账户，本合同终止，本公司退还申请给付时的产品账户价

值，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 

三、投保须知 

1、投保范围： 

被保险人范围：凡符合税延政策规定，16 周岁以上，且投保时年龄未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的个人。 

投保人范围：投保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2、保险期间：终身或长期 

3、保险费交纳方式：年交、月交。 

四、保险费的交纳 

本合同生效后至被保险人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前，投保人可按本合同的约定按年或按月交纳保险费，交费方式和交

费金额由投保人在投保时与本公司约定，约定的交费方式和交费金额将在保险单上载明。 

五、产品转换 

1.本合同生效后至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投保人可申请将本合同的产品账户价值转移至本公司其他个人税收递延型养

老年金保险产品,或转移至其他保险公司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产品。产品转换须符合本公司的相关规定。 

2.本公司接受投保人在其他保险公司投保的、符合税延政策规定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的产品账户价值转入，

转入时须符合本公司的相关规定。 

 

六、保证利率 

本合同产品账户的保证利率为年利率 2.5%。 

 

七、结算利率 

本公司每月至少确定并公布一次结算利率，并于每月结算日后的 6 个工作日内公布。结算利率为日利率，其对应的年

利率不低于保证利率。 

 

八、产品账户价值 

本合同生效后至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产品账户价值按如下方法计算： 

1.投保人每次交纳保险费后，产品账户价值按该次交纳的保险费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余额等额增加； 

2.产品账户价值转入时，产品账户价值按投保人向该账户转入的金额等额增加； 

3. 本公司进行账户结算后，产品账户价值按结算利息等额增加； 

4.产品账户价值转出时，产品账户价值按投保人从该账户转出金额等额减少，并按转出金额扣除产品转换费后的余额

转出； 

5.出现本合同约定的其他影响产品账户价值的情形，产品账户价值按约定增加或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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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费用收取 

1.初始费用 

（1）投保人交纳的每笔保险费，本公司按该笔保险费的一定比例收取初始费用，初始费用收取比例为 1%。 

（2）对于因产品转换而转入的产品账户价值，本公司不收取初始费用，后续交纳的保险费将按上述比例收取初始费

用。 

2.产品转换费 

（1）投保人申请将本合同的产品账户价值转移至本公司其他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产品时，本公司不收取产

品转换费。 

（2）投保人申请将本合同的产品账户价值转移至其他保险公司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产品时，本公司将申

请产品转换时的产品账户价值按以下比例收取产品转换费。 

保单年度 产品转换费收取比例 

第 1 保单年度 3% 

第 2 保单年度 2% 

第 3 保单年度 1% 

第 4 保单年度及以后 0% 

十、合同解除 

1.本合同生效后，若被保险人患本合同所指的重大疾病，投保人可以申请解除本合同。若投保人在开始领取养老年金

前申请解除本合同，本公司退还申请解除合同时的产品账户价值，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若投保人在开

始领取养老年金后申请解除本合同，处理方式如下： 

（1）如投保人选择保证返还账户价值终身月领（或年领）方式，且申请解除合同时本公司已给付的养老年金总和（扣

除应纳税款前）小于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产品账户价值，本公司退还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产品账户价值与已给付的养

老年金总和（扣除应纳税款前）的差额，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 

（2）如投保人选择固定期限 15（或 20）年月领（或年领），本公司退还固定领取期内尚未给付的养老年金之和（扣

除应纳税款前），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 

除上述情形外，投保人不得解除本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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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先生 30 周岁给自己规划养老保障，并希望兼顾稳定的投资收，选择购买了“光大永明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 B1 款（2019）”，每月 1000 元保险费，初始费用 1%，约定的养老年

金领取年龄为 60 周岁，领取方式选择的是终身月领，则其投保本合同的保险费、初始费用、产品账户价值、身故/全残保险金、养老年金等演示如下： 

                                  单位:元 

积累期 

保单年

度 

被保险

人年度

末年龄 

当年度

保险费 

累计保

险费 

年度累

计初始

费用 

费用扣

除后进

入 产品

账户的

价值 

年度转

出至其

他账户

金额 

假设结算利率 2.5% （第一档） 假设结算利率 4.5% （第二档） 

保单年度

末产品账

户价值 

保单年度末

身故/全残保

险金（扣除应

纳税款前） 

保单年度末可

全部转移至其

他公司总金额

（扣除应纳税

款前） 

保单年度末重

疾退保给付金

额（扣除应纳

税款前） 

保单年度末产

品账户价值 

保单年度末身故/

全残保险金（扣

除应纳税款前） 

保单年度末可

全部转移至其

他公司总金额

（扣除应纳税

款前） 

保单年度末重

疾退保给付金

额（扣除应纳

税款前） 

1 31 12,000 12,000 120 11,880 0  12,040   12,642  11,679 12,040  12,168   12,776  11,803 12,168 

2 32 12,000 24,000 120 11,880 0  24,382   25,601  23,894 24,382  24,883   26,127  24,385 24,883 

3 33 12,000 36,000 120 11,880 0  37,031   38,883  36,661 37,031  38,170   40,079  37,788 38,170 

4 34 12,000 48,000 120 11,880 0  49,997   52,497  49,997 49,997  52,055   54,658  52,055 52,055 

5 35 12,000 60,000 120 11,880 0  63,288   66,452  63,288 63,288  66,566   69,894  66,566 66,566 

6 36 12,000 72,000 120 11,880 0  76,910   80,756  76,910 76,910  81,729   85,815  81,729 81,729 

7 37 12,000 84,000 120 11,880 0  90,873   95,417  90,873 90,873  97,574   102,453  97,574 97,574 

8 38 12,000 96,000 120 11,880 0  105,185   110,444  105,185 105,185  114,133   119,839  114,133 114,133 

9 39 12,000 108,000 120 11,880 0  119,855   125,848  119,855 119,855  131,436   138,008  131,436 131,436 

10 40 12,000 120,000 120 11,880 0  134,892   141,636  134,892 134,892  149,518   156,994  149,518 149,518 

15 45 12,000 180,000 120 11,880 0  215,905   226,700  215,905 215,905  252,893   265,537  252,893 252,893 

20 50 12,000 240,000 120 11,880 0  307,565   322,943  307,565 307,565  381,716   400,802  381,716 381,716 

25 55 12,000 300,000 120 11,880 0  411,269   431,832  411,269 411,269  542,253   569,366  542,253 542,253 

30 60 12,000 360,000 120 11,880 0  528,600   555,030  528,600 528,600  742,311   779,427  742,311 742,311 

 

 

 

 投保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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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期（以下为扣除应纳税款前金额） 

保单年度 

被保险

人年度

末年龄 

假设结算利率 2.5% （第一档） 假设结算利率 4.5% （第二档） 

当年度

领取养

老年金 

累计领取养

老年金 

年度末身故或身体全

残保险金 

年度末重疾退保给付

金额 

当年度领取养

老年金 

累计领取养老

年金 

年度末身故或身体全

残保险金 

年度末重疾退保给付

金额 

31 61 30,003 30,003 498,597 498,597 42,134 42,134 700,178 700,178 

32 62 30,003 60,007 468,594 468,594 42,134 84,267 658,044 658,044 

33 63 30,003 90,010 438,590 438,590 42,134 126,401 615,911 615,911 

34 64 30,003 120,013 408,587 408,587 42,134 168,534 573,777 573,777 

35 65 30,003 150,017 378,584 378,584 42,134 210,668 531,643 531,643 

36 66 30,003 180,020 348,580 348,580 42,134 252,802 489,510 489,510 

37 67 30,003 210,023 318,577 318,577 42,134 294,935 447,376 447,376 

38 68 30,003 240,027 288,573 288,573 42,134 337,069 405,243 405,243 

39 69 30,003 270,030 258,570 258,570 42,134 379,202 363,109 363,109 

40 70 30,003 300,034 228,567 228,567 42,134 421,336 320,975 320,975 

45 75 30,003 450,050 78,550 78,550 42,134 632,004 110,307 110,307 

50 80 30,003 600,067                   -                      -    42,134 842,672                   -                      -    

55 85 30,003 750,084                   -                      -    42,134 1,053,340                   -                      -    

60 90 30,003 900,101                   -                      -    42,134 1,264,008                   -                      -    

65 95 30,003 1,050,117                   -                      -    42,134 1,474,676                   -                      -    

70 100 30,003 1,200,134                   -                      -    42,134 1,685,344                   -                      -    

75 105 30,003 1,350,151                   -                      -    42,134 1,896,0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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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1. 上述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

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产品账户利益可能低

于第二档利益演示水平。 

2. 该产品账户的保证利率为年利率2.5%。 

3. 投保人申请将本合同的产品账户价值转移至本公司其他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产品时，本公司

不收取产品转换费。 

4. 投保人申请将本合同的产品账户价值转移至其他保险公司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

险产品时，本公司按申请产品转换时的产品账户价值的一定比例收取产品转换费，产品转换

费比例第1个保单年度为3%，第2个保单年度为2%，第3个保单年度为1%，第4个保单年度及以

后为0。 

5. 上述利益演示中的保单年度末身故/全残保险金、保单年度末可全部转移至其他公司总金

额、保单年度末重疾退保给付金额、养老年金均为扣除应纳税款前金额，具体的应纳税款应

遵循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规定。 

6. 上述利益演示中的保单年度末重疾退保给付金额指因被保险人患本合同所指的重大疾病，

投保人申请解除本合同时，本公司退还给投保人的扣除应纳税款前金额。 

 

【温馨提示】 

本产品说明书为产品简介，详细内容以《光大永明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2019）》产品基本条款及《光大永明个

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B1款（2019）》产品账户利益条款为准。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 

 

投保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客户签字 


